    附件 
    
                                              有关申报条件和材料的说明 
    一、申报人员要求 
    （一）回国留学人员 
    按国家人社部和市人社局的有关规定，回国留学人员根据学历、在国外的工作经历以及工作业绩，申报职称可参照国内与其同类人员的情况，申报相应的职称级别。 
    （二）回国留学人员和外省市引进到本市医疗机构工作的人员，须在本单位工作1年以后经考核合格才能申报。 
    （三）民营医疗机构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开业行医人员的任职资格申报，由所在区、县卫生局统一受理审核后上报。 
    （四）研究系列人员 
    凡申报医学科研专业人员，必须是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研究所（室）工作的专职科研人员。 
    （五）援外、对口支援等人员 
    因在国内、外执行援外医疗、对口支援等公务不能参加面试的人员，由单位出具专题报告并提供有关批件等材料，可以进入评审程序。单位申报时须提供《因公执行公务人员名单表》。 援外人员申报在外语、计算机、继续教育、论文方面的申报条件要求： 
    1. 外语、计算机、继续教育方面：取得援外出国前外语培训合格证书的，可视为具有外语职称证书（四年有效）。援外人员援外期间申报高级职称，可不要求提交计算机职称证书和继续教育证书。 
    2. 论文方面：援外人员援外期间申报高级职称，可将在援外工作期间撰写的专业学术文章或专业实践报告、经验总结视作一篇送审论文进行申报。 
    （六）在当年度已达到离退休年龄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按国家规定已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除外，须提供延长退休审批表）。 
    二、学历方面 
    （一）学历要求 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学历。对于学历材料有疑问的，可进行学历验证。取得国外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 
    （二）关于学历计算 
    1. 先工作后取得卫生类博士研究生学历并获得学位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已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取得学位后在专业工作岗位上聘任满1年的；在获得博士学位前任职未满2年的，获学位后必须在专业工作岗位上聘任满2年，可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 先工作后取得卫生类硕士研究生学历并获得学位者，除了符合申报条件中所规定的任职和聘用年限外，获取学位后必须在专业工作岗位上聘任满1年。 
    3. 先工作后取得卫生类本科学历的，除了符合申报条件中所规定的任职和聘用年限外，毕业后必须在专业工作岗位上聘任满2年。 
    4. 申报卫生事业研究专业的人员，原是卫生类大专学历，又取得管理类的本科毕业证书，申报时学历可按本科填写，毕业后必须在专业工作岗位上聘任满2年。 
    三、论文方面 
    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医学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类和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分析等文章。送审论文必须发表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公开发行的杂志并标有“ISSN”、“CN”期刊号。“新闻机构查询”栏目中查询不到的期刊不能作为送审论文。 
    四、科研课题、科技成果、奖项等方面 
    （一）科研课题或成果均须提供课题计划任务书、项目合同书、结题验收等材料。 
    （二）有关科研奖项，均为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申报时须提供正式的获奖证书或证书复印件，评选获奖证明材料不能作为申报材料。 
    五、继续教育、外语（医古文）、计算机方面 
    （一）继续教育 
    申报对象应结合专业技术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继续医学教育，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明。 
    （二）外语（医古文）、计算机能力  
    1. 职称外语（医古文）考试：申报人员的职称外语（医古文）要求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其中： 
    （1）申报人员应取得卫生类A级英语考试或其他语种等级考试合格证书；  
    （2）县级医疗机构、本市驻外省市医疗机构的人员可参加卫生类B级英语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  
    （3）凡申报中医、中药专业的人员，须参加本市组织的医古文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申报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人员应当参加职称外语或医古文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  
    2. 职称计算机考试：按国家人社部和市人社局的规定执行。  
    六、申报材料和专业说明 
    申报个人按下述申报材料进行准备并提供复印件，复印件须经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 
    （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申报表》2份； 
    专业技术工作报告（个人小结）主要对任职间专业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填写在《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申报表》中1～8页）。 
    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姓名、性别、毕业学校、现专业技术资格、简历等）、开展工作情况（如临床、科研、带教、参与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等）、取得业绩（按工作内容分述）、专业特长（经验）、今后努力方向等项目。 
    （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考核表》1份； 
    （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四）主送论著、论文，“论文宣读表”； 
    （五）专业技术研究课题立项、成果及获奖情况等方面的资料； 
    （六）外文、医古文、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成绩证明； 
    （七） 有关职称（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毕业证书； 
    （八）申报医师类任职资格人员须提供《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申报护师类任职资格人员须提供有关执业证书； 
    （九）申报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还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职称资格证书； 
    2. 中西医结合专业学历证书； 
    3.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师执业证书》； 
    4. 有关专业培训证明。是指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认可的有关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培训班，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证书。 
    （十）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明； 
    （十一）申报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临床医师，需提供《上海市医疗机构中卫生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和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定期工作考核表》； 
    （十二）延长离、退休年龄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需附《高级专家延长离、退休年龄审批表》； 
    （十三）申报人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七、其他 
    申报人员的学历、资历、论文发表、课题结题、成果鉴定、奖项获得和“定期工作”完成情况等材料截止日期为评审当年度的6月30日。
